
永康市东城街道黄棠村外来人口之
家招租项目第三次向社会公开招标：一、
项目现状：建筑面积 6800㎡和场地面积
3000㎡。二、经营范围：需无噪音、无污
染，如淘宝、办公、仓库或居家养老等。
三、注意事项：请企业报名带营业执照副
本、法人代表身份证、委托书、代理人身份
证原件及复印件；请个人报名带身份证和
复印件于 2022 年 2 月 15 日 17 时前到永
康市丽州南路 58 号四楼报名。详询：
13175404268姚先生、13858939145。

永康市东城街道黄棠村
2022年1月24日

招租公告
2021 年度永康市群升“特困家庭大

病慈善救助”项目，第一批将救助 23 人，
金额计 36.4 万元。目前项目持续申报
中，符合申报条件最高可获5万元救助。

申报对象为永康户籍的特困人员、最
低生活保障对象、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对
象，且2021年度个人自负医疗费用达到1
万元以上。申请人需携带经村（社区）盖
章的申请书、身份证复印件、县级及以上
医院诊断书或出院小结和医疗发票复印
件，向各镇（街道、区）提交书面申请，领取
和填写申请表，经镇（街道、区）核实，签署
意见并盖章后，报市慈善总会审批。

通 告 信 息 我 们 提 供信 息 我 们 提 供 机 会 请 你 把 握机 会 请 你 把 握
融媒体广告中心

地址：望春东路88号（永康日报大楼一楼）
0579-87138766 15888909099（757577）

地址：广电路168号（广电广场门口）
0579-87332168

招生专业：法学/会计学/金融学/工商管理/学前教育/小学教育/市场营销/汉语

言文学/行政管理/化学工程与工艺/土木工程/计算机科学与技术/电

气工程及自动化/机械工程/经济学/电子商务/环境工程/药学等专业。

报名地址：永康市江南街道下园朱268号永康电大招生中心

（永康四中北侧）

联系电话：87117906

国家开放大学浙江分部招生监督电话：0571-89983111

国家开放大学（中央电大）\西安交通大学
2022年春季大专/本科招生

学习方式灵活 公立办学保证 国家承认学历
兹有应向军与应向东户，坐落于东城九铃东路3235号701室(带阁楼）的不动

产，混合结构，土地使用权面积14.24平方米，建筑面积116.61平方米。不动产权
证号：永国用(2009)第 529 号、dc00016175 号、dc04711 号。应向军已于 2012 年
7 月 19 日死亡，现经法定继承人共同约定：该不动产中应向军的所属份额由儿子
应申奥与女儿应卓珂共同继承。现应申奥与应卓珂(监护人应向东）申请办理不
动产权转移登记。如有异议者，请在3个月内提交书面异议报告及相关材料。逾
期我局将为其办理不动产权登记。

联系电话：89268600 89268602
特此公告

永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
2022年1月24日

公 告

2022年1月25日 星期二

广告热线：87138766 8733216804 广而告之YONGKANG DAILY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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永康市人民法院公告

(2021)浙0784民初6361号
被告:夏珊燕，住浙江省永康市东城街道

塔 海 村 191 号 ，公 民 身 份 号 码:
330722197204041467:本院受理原告祝
冬花与被告夏珊燕民间借贷纠纷一案，已审
理终结。因适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，依
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九十二
条的规定，向你送达本院(2021)浙0784民初
6361 号民事判决书。判决内容如下:一、由
被告夏珊燕归还原告祝冬花借款 35000 元
并赔偿利息损失(利息损失自2021年9月23
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
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还款之日止)款
项限本判决生效之日后七日内履行完毕。
二、驳回原告祝冬花的其他诉讼请求。如被
告未按本判决确定的期限履行金钱给付义
务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二
百五十三条的规定，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
期间的债务利息。案件受理费 343 元，由被
告夏珊燕负担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判决书
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，向本院递交上诉状，
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交副本，上诉于浙江
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。自公告发布之日
起 60 日内到永康市人民法院诉讼服务中心
201 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，逾期视为送
达。逾期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。

(2021)浙0784民初7542号
吕广(住浙江省永康市江南街道永富南

路 18 幢 4 号 ，公 民 身 份 号 码:

330722197810180053):本院受理原告熊
娟与被告吕广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，因
适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，依照《中华人
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九十二条的规定，
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。判决内容如下:
由被告吕广归还原告熊娟借款本金7万元并
赔偿利息损失(利息损失从 2021 年 11 月 24
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
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还款之
日止)，款限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履行完
毕。如被告吕广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
给付金钱义务，应当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民事诉论法》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，加倍
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。本案案件
受理费 830 元(已减半收取)，由被告吕广负
担。请你自公告发布之日起 60 日内到永康
市人民法院古丽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，逾期
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判决书送达
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
当事人人数提交副本，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
中级人民法院。逾期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。

(2021)浙0784民初7350号
何传好(男，1972 年 9 月 15 日出生，汉

族，住安徽省六安市金安区卅铺镇黄大塘村
夹 塘 组 ， 公 民 身 份 号 码:
342421197209158518)：本院受理原告陈
志合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，现已审理终
结。因无法向你直接送达，现依照《中华人
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九十二条之规定，
依法向你公告送达(2021) 浙0784民初7350
号民事判决书。判决内容如下:一、由被告
何传好归还原告陈志合借款 250600 元并支
付违约金(从2021年6月17日起按全国银行
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
价利率的四倍计算至款清之日止)。二、由被

告何传好支付原告陈志合为实现本案债权
支出的律师代理费 18000 元。上述一、二项
款限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履行完毕。如
果被告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
义务，应当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
法》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，加倍支付迟延
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。案件受理费 2796 元
(已减半收取)，保全费 1770 元，共计 4566
元，由被告何传好负担。自公告发布之日起
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，逾期则视为
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
起 15 日内，向本院递交上诉状，并按对方当
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，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
中级人民法院。逾期未上诉的，本判决即发
生法律效力。

（2021）浙0784民初5592号
周春燕（住浙江省永康市东城街道园丁

西路 9 幢 1 单元 401 室，公民身份号码：
330722197003082828）：本院受理原告
陈李明与被告周春燕买卖合同纠纷一案，本
案现已审理终结。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向
你送达判决书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
诉讼法》第九十二条之规定，向你公告送达

（2021）浙 0784 民初 5592 号民事判决书。
判决内容如下：由被告周春燕支付原告陈李
明货款 22600 元并赔偿利息损失（利息损失
从 2021 年 8 月 18 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
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
1.5 倍计算至款清之日止），款项限判决生效
后七日内履行完毕。如果被告未按判决指
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，应当依照《中
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五十三条
之规定，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
息。案件受理费 365 元（预收 416 元），公告
费 400 元，由被告周春燕负担。请你自公告

发布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诉讼服务中心
205 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，逾期则视为送
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
内，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浙江
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。逾期未上诉的，本
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。

（2021）浙0784民初2813号
周书旦（住浙江省永康市东城街道卫星

路 160 弄 10 幢一单元 301 室，公民身份号
码：330722196001260016）：本院受理原
告骆华生与被告周书旦、任双民间借贷纠纷
一案，本案现已审理终结。因采用其他方式
无法向你送达判决书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
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九十二条之规定，向你公
告送达（2021）浙 0784 民初 2813 号民事判
决书。判决内容如下：一、由被告周书旦归
还原告骆华生借款15万元并支付利息（利息
从 2007 年 4 月 1 日起按月利率 1.5%计算至
2020 年 8 月 19 日止，从 2020 年 8 月 20 日起
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
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三倍计算至款清之日
止，利息扣除 43600 元），款限判决生效后七
日内履行完毕。二、驳回原告骆华生的其他
诉讼请求。如被告周书旦未按上述判决指
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或价款义务，则按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五十
三条之规定，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
利息。案件受理费 8585 元，公告费 600 元，
由被告周书旦负担。请你自公告发布之日
起六十日内来本院诉讼服务中心 205 办公
室领取民事判决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
服本判决，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，向本
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
中级人民法院。逾期未上诉的，本判决即发
生法律效力。


